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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聞內容摘要 涉及爭點 
   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（ＮＣＣ）昨天宣

布，駁回中天新聞台申請換發執照、不予換

照，中天新聞台將於十二月十一日後失去衛

星廣播頻道執照，十二日起不能在有線電視

播出。ＮＣＣ主委陳耀祥表示，七位委員一

致認為中天新聞台內控機制失靈、自律不

佳，更直言問題是「大股東蔡衍明先生直接、

間接介入新聞台的事實」。 

    總統府、行政院昨一致表示，尊重獨立

機關依法做成的專業決定。但ＮＣＣ前主

委、政大傳播學院兼任教授蘇蘅認為，關掉

電視台是箝制輿論、踐踏民主，雖大眾對中

天的政治立場、新聞播出有不同意見，但「罪

不致死」。 

    中天電視公司表示，為新聞自由及中天

新聞台全體員工的工作權，一定會提出後續

的法律救濟程序。 

中天針對ＮＣＣ作成不予換照行政處分，其相

關法律救濟途徑為何？ 

 


